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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三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——2023 年 6 月 30 日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：预计净利润为负值。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 
亏损：约 3,500 万元 盈利：1,178.22 万元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 
亏损：约 3,700 万元 盈利：232.17 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：约 0.0547 元/股 盈利：0.0177 元/股 

营业收入 约 159,000 万元 148,243.40 万元 

扣除后营业收入 约 153,000 万元 146,209.33 万元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会计师

事务所审计。 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公司预计 2023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

降的主要原因如下： 

1、2023 年上半年，国内宏观经济修复及消费需求恢复不及预期，汽

车经销板块因车企价格战致使盈利水平下降。 

2、公司根据行业趋势、经营计划及未来销售情况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



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。 

3、鉴于上年同期子公司内江市鹏翔投资有限公司部分下属公司获得出

租方房租减免，而本报告期无上述减免，致使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。 

4、鉴于上年同期子公司内江峨柴鸿翔机械有限公司收到房屋土地征收

补偿款，故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具体财务数据以

公司披露的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 

 


